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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10版）
单位：万元

项目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营业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其中：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

（一）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二）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持续经营净利润

终止经营净利润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2023年度

1,111,357.34

1,111,357.34

1,107,636.21

1,059,855.97

6,852.14

4,425.77

20,571.11

1,734.06

14,197.16

4,788.85

9,337.90

1,330.70

509.58

-373.44

4,480.68

23,795.42

16,020.92

948.72

38,867.61

7,587.31

31,280.30

23,827.45

7,452.85

31,280.30

-

23,780.15

55,060.46

2022年度

1,164,922.34

1,164,922.34

1,147,996.38

1,114,788.88

3,544.93

2,628.55

11,756.32

770.76

14,506.95

3,877.35

13,050.72

3,912.53

-3,708.59

-

16.77

34,074.73

1,908.47

1,700.78

34,282.43

6,793.47

27,488.96

25,389.53

2,099.42

27,488.96

-

14,696.63

42,185.59

2021年度

860,467.00

860,467.00

856,142.87

824,398.49

3,106.87

1,772.05

11,046.83

336.83

15,481.79

2,065.07

16,630.06

3,587.17

-1,449.61

-

21.73

25,178.55

1,518.11

51.60

26,645.06

4,148.27

22,496.78

21,925.74

571.05

22,496.78

-

1,784.20

24,280.99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23年度

1,189,601.07

2,685.23

210,584.99

1,402,871.30

1,736,227.07

21,192.37

39,182.20

187,307.34

1,983,908.99

-581,037.69

15,060.00

2,530.86

6,473.79

1,807.50

50,211.43

76,083.58

4,713.36

76,920.00

2,061.53

25,900.00

109,594.89

-33,511.31

257,898.00

1,117,939.29

79,880.00

1,455,717.29

518,676.80

110,157.58

84,197.89

713,032.27

742,685.02

445.70

128,581.72

134,861.77

263,443.49

2022年度

1,264,499.68

23,289.49

716,155.30

2,003,944.47

1,926,148.60

12,107.91

32,381.59

645,973.67

2,616,611.77

-612,667.30

29,300.00

8,053.04

47.22

-

118,970.00

156,370.25

16,140.79

42,162.75

58,528.95

74,450.00

191,282.50

-34,912.25

283,990.89

662,811.18

49,850.00

8,423.17

1,005,075.24

396,459.60

72,523.89

68,623.10

537,606.59

467,468.66

80.46

-180,030.43

314,892.20

134,861.77

2021年度

942,381.99

327.26

203,651.31

1,146,360.56

1,215,585.02

9,934.80

14,134.04

309,612.93

1,549,266.79

-402,906.23

919.44

2,481.04

36.56

5,480.70

70,999.62

79,917.36

45,844.14

300.00

69,000.00

106,372.82

221,516.96

-141,599.60

335,031.11

493,686.83

213,700.10

60,298.75

1,102,716.79

282,118.18

49,159.63

50,763.58

382,041.39

720,675.39

33.50

176,203.06

138,689.14

314,892.20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并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提供相关文件。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
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如实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不存在为避免对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
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工商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法律文件；
4、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内部决策文件；
5、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规定的说明；
6、信息披露义务人及相关人员关于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7、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审计报告；
8、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规情况说明；
9、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不存在同业竞争的说

明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10、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说明；
11、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认购资金来源的说明；
12、青岛市国资委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复。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姜伟波

2025年3月20日
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姜伟波

2025年3月20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瑞联新材

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增加√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是□
否□√
是□√，1家。
否□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表决权委托）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00%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二
路副71号

688550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庐山路57号办公2715

有□
无√
是□
否√
是□

否√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
关联交易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
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
定情形的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
条要求的文件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及批准进展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弃
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变动方式：协议转让（执行法院裁定）
变动种类：A股普通股股票
变动数量：19,673,978股（刘晓春未参与协议转让）/20,565,818股（若刘晓春参与协议转让）
变动比例：占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总股本的11.26%（刘晓春未参与协议转让）/

11.77%（若刘晓春参与协议转让）
变动方式：表决权委托
变动种类：A股普通股股票
变动数量：21,166,362股
变动比例：占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总股本的12.11%
变动方式：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变动种类：A股普通股股票
变动数量：39,116,853股
变动比例：占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总股本的22.39%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姜伟波
2025年3月20日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

上市公司名称：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瑞联新材
股票代码：688550
信息披露义务人：海南卓世恒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区保税港区2号办公楼 J262室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司法划转）、表决权委托

签署日期：2025年3月
修订声明

瑞联新材已于 2024年 5月 11日公告了《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2024年6月14日和2024年9月5日，瑞联新材进行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和2024年半年度
权益分派。2024年11月27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2024年 12 月至 2025 年 1 月，开
投集团起诉信息披露义务人，要求履行合同。2025 年 1 月 24 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民事调解书》，开投集团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就股份过户相关事宜达成一致。2025年2月18日，青
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执行通知书》。2025年3月4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向中登公司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请中登公司协助办理司法扣划事项。2025年3月19日，信息
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瑞联新材共 13,734,327 股过户至开投集团名下。

现就本次权益变动相关情况进行补充说明及修订，本报告书较前次披露版本更新修订之处
已楷体加粗表示，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对卓世合伙的基本情况进行修订
详见本报告书之“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之“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二、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进行修订
详见本报告书之“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
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其他附加生效条件。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
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
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上交所

瑞联新材/上市公司

卓世合伙/信息披露义务人/本企业

开投集团

国富永钰

本报告/本报告书

本次司法划转

表决权委托

本次权益变动

《股份转让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

《民事调解书》

《执行通知书》

中登公司

《公司法》

《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卓世恒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福清卓世恒立创业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国富永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

卓世合伙持有的上市公司13,734,327股股份被司法划转给开投集团

卓世合伙将其持有的未转让给开投集团的剩余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独家、
无偿地委托给开投集团行使

卓世合伙将持有的上市公司13,734,327股股份转让给开投集团并将其持有的未转
让给开投集团的剩余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独家、无偿地委托给开投集团行
使事项

卓世合伙与开投集团签署的《关于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

卓世合伙与开投集团签署的《〈关于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

卓世合伙与开投集团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卓世合伙与开投集团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开投集团与卓世合伙的收购纠纷案出具的民事调解书
（（2024）鲁 02 民初 1926 号）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开投集团与卓世合伙的收购纠纷案出具的执行通知书
（（2025）鲁02执448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中，如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海南卓世恒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区保税港区2号办公楼J262室

吕浩平

75,000.0000万人民币

911101010804693930

有限合伙企业

2013-10-28至2033-10-27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2、主要股东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股东名称

吕浩平

李佳凝

王琪琛

刘耀坤

钟抢年

范崇修

张庆

纪砚慧

身份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出资比例

11.2453%

63.4783%

12.6382%

7.1950%

1.6910%

1.5793%

1.5793%

0.5936%

3、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吕浩平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北京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瑞联新材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身发展投资需求和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规划安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增持或减持其在上市公司拥

有权益股份的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卓世合伙、国富永钰、刘晓春和开投集团就卓世合伙、国富永钰、刘晓春联合向开投

集团转让所持有的瑞联新材部分股份和卓世合伙表决权委托一揽子事项达成一致。
2024年5月10日，卓世合伙与开投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2024年11月27日，卓世合伙

与开投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所持有的瑞联新材 13,
734,327股股票以42.69元/股的价格转让给开投集团，转让的股份数量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7.98%。

2024年5月10日，卓世合伙与开投集团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2024年11月27日，卓世合
伙与开投集团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卓世合伙将其持有的未转让给开投
集团的剩余全部瑞联新材21,166,362股股份的表决权独家、无偿地委托给开投集团行使。表决权
委托有效期自《表决权委托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至以下时点孰早届满终
止：1、开投集团认购的瑞联新材新增股份（金额不超过8.2亿元）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的证券登记系统记入开投集团名下；2、开投集团名下瑞联新材股份比例减去卓世合伙名下
瑞联新材股份比例之差大于或等于10%；但是，自卓世合伙转让给开投集团的全部股份过户至开
投集团名下之日起9个月届满后，卓世合伙有权进行减持，单次转让、合并向单一实控人或关联方
转让的情形下，转让股份比例均不得超过 5.5%。减持计划和方案应当在减持 5日前告知开投集
团，该减持计划和方案不得影响开投集团的实际控制权。

2024 年 11 月 28 日，卓世合伙通知开投集团，因补充协议签约后发生情况变化，卓世合伙
依据《民法典》的规定解除与开投集团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和表决权委托补充协议。
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1 月，开投集团起诉卓世合伙，要求继续履行合同；2025 年 1 月
24 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开投集团与卓世合伙就股份过户相关事宜达成一
致，卓世合伙将向开投集团转让 13,734,327 股上市公司股票。2025年2月18日，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向卓世合伙出具《执行通知书》。2025年 3月 4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中登公司出具

《协助执行通知书》，请中登公司协助办理司法扣划事项。2025年3月19日，卓世合伙所持有的瑞
联新材共 13,734,327 股过户至开投集团名下。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卓世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表决权数
量（股）

34,900,689

持股比例/表决权比例
(%)

20.28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21,166,362

持股比例（%）

12.30

表决权数量（股）

-

表决权比例(%)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卓世合伙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质押、查封、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
实的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亦不存在根据适用法
律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企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海南卓世恒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吕浩平

日期：2025年3月20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次权益变动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表

决委托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
4、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
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瑞联新材

海南卓世恒立创业投
资 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增加□ 减少√ 不
变□
是√ 否□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表决权委托）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表决权数量：34,900,689股 持股比例：20.28%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21,166,362股 持股比例：12.30%
表决权数量：0股

是□ 否□ 不适用√（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增持或减持
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是□ 否√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陕西省西安市

688550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区保税港
区2号办公楼J262室

有□ 无√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海南卓世恒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吕浩平
日期：2025年3月20日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瑞联新材
股票代码：688550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国富永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C 区 F0195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司法划转)
签署日期：2025年3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拥有权益的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在本次权益变动期间，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其他附加生效条件。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
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
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上交所

瑞联新材/上市公司

国富永钰/信息披露义 务人/本企
业

开投集团

卓世合伙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国富永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卓世恒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福 清卓世恒立创业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本报告/本报告书

本次司法划转

本次权益变动

《股份转让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

《民事调解书》

《执行通知书》

中登公司

《公司法》

《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国富永钰持有的上市公司5,939,651股股份被司法划转给开投集团

国富永钰将持有的上市公司5,939,651股股份转让给开 投集团

国富永钰与开投集团签署的《关于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

国富永钰与开投集团签署的《〈关于西安瑞联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开投集团与国富永钰的收购纠 纷案出具的民事调解书
((2025)鲁02民初334号)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开投集团与国富永钰的收购纠 纷案出具的执行通知书
((2025)鲁02执449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中，如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 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宁波国富永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C区
F0195

宁波国富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731.8924万人民币

9133020658398459XJ

有限合伙企业

2011-11-15至2026-11-14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未经金
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
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 。

2、主要股东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股东名称

上海国富永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国富永泓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国富永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国富永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国富永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国富永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国富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海峰

陈鼎静

陈丽玲

蒋剑松

林建新

倪志峰

汪立钊

身份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出资比例

29.12%

14.72%

5.09%

4.57%

4.13%

3.61%

0.13%

9.26%

2.49%

1.66%

2.49%

1.83%

1.66%

0.94%

3、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易岭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上海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
区居留权

否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瑞联新材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 、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身发展投资需求和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规划安 排。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减持其在上 市公司拥有权益

股份的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 、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卓世合伙、国富永钰、刘晓春和开投集团就卓世合伙、国富永钰、刘晓春联合向开

投集团转让所持有的瑞联新材部分股份和卓世合伙表决权委托 一揽子事项达成一致。
2024年5月10日，国富永钰与开投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2024年 11月27日，国富永钰

与开投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通过协 议转让的方式将所持有的瑞联新材5,939,
651股股票以42.69元/股的价格转让 给开投集团。

因本次交易所涉的其他转让方原因，国富永钰及开投集团无法就双方之间 的股份转让单独
向上交所提交无异议确认申请。在国富永钰与开投集团未能就协 议未来履行具体安排协商达
成一致的情况下，开投集团于2025年1月启动了司 法诉讼程序要求国富永钰继续推进股份转让
协议的履行。对此，国富永钰积极与 开投集团进行了多轮协商，并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
下就股份转让后续履行 方案达成了和解，详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2025)鲁
02民 初334号”。至此，开投集团与国富永钰就股份过户相关事宜达成一致。

国富永钰，即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瑞联新材5,939,651 股股票已于 2025年3月19日扣
划至开投集团名下。

二 、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国富永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表决权数
量（股）

20,249,216

持股比例/表决权比例
(%)

11.77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14,309,565

持 股 比 例
（%）

8.3

表决权数量（股）

14,309,565

表 决 权 比 例
(%)

8.3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情 形，包括但不

限于质押、查封、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 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
实的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 的其他信息，亦不存在根据适用
法律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企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国富永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国富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3月20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 、 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次权益变动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
4、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 、 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西安瑞联新材料 股份
有限公司

瑞联新材

宁波国富永钰创 业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增加口 减少√ 不变
口

是□ 否√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口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口 间接方式转让口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口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口 赠与口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表决权数量：20,249,216股 持股比例：11.77%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14,309,565股 持股比例：8.3%
表决权数量：14,309,565股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
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
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
人

陕西省西安市

688550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 星 路 8
8 号 1 幢 4 0 1 室 C 区 F0195

有口 无√

是口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
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不适用口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减持其在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国富永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国富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3月20日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与上海利得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得基金”）签订了基金销售代理协议，现决定自本公告
之日起，新增利得基金为本公司以下基金的代销机构。投资人可通过利得基金
开展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等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
和办理方式以利得基金的规定为准。

序号

1

2

基金名称

摩根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I类份额

摩根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类份额

基金代码

022759

021493

有关上述基金销售的具体事宜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32-5885
公司网址：www.leadfund.com.cn
2、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9-4888
公司网址：am.jpmorgan.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关于新增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工银瑞信国证港股通创新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的募集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5】375号文注册，已于2025年3月
17日开始募集，原定认购截止日为2025年4月3日。为充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工银瑞信国证港股通创新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及《工银瑞信国证港股通创新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管理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与本基金托管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本基金销售机构协商，决定
将本基金的募集期截止日提前至2025年3月21日,自2025年3月22日（含当日）
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本公司网站上的《工银
瑞信国证港股通创新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工

银瑞信国证港股通创新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工银瑞信
国证港股通创新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工银瑞信国
证港股通创新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icbccs.com.cn）或客户服务电话400-
811-9999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
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21日

关于工银瑞信国证港股通创新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募集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大股东

吴水燕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7,576,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92%。上述股份
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取得的股份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吴水燕女士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394,00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4801%，
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3个月内。其中：

（1）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771,726股（即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2）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622,274股（即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 1.4801%），且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4801%。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以
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吴水燕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持股数量（股）

17,576,000

持股比例

9.9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8,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9,576,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吴水燕

计划减持数量
（股）

不超过 ：4,394,
000股

计划减持比
例

不 超 过 ：
2.4801%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1,
771,726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2,622,274股

减持期间

2025/4/15～
2025/7/14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按市场价
格

拟减持股份来
源

IPO 前 取 得 的
股份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
因

自身资金
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
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

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吴水燕女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如下：
1、本人所持公司股份自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减持的，合计减持数量

不超过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4%，减持价格（因派发现金股利、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作复权处理）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2、在前款二十四个月期限届满后，本人减持公司股份时，将以不低于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除权后每股净资产的价格进行减持；

3、本人减持公司股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司予以公告，并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如通过非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出售公司股份，本人
不将所持公司股份（包括通过其他方式控制的股份）转让给与公司从事相同、相
似业务或其他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第三方。如拟进行该等转让，将事先向公
司董事会报告，在董事会决议同意该等转让后，方可转让。

5、约束措施：
（1）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

损失；（2）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将及时进行公告并向投资者道歉，
并将在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本人关于上述承诺的履行情况以及未履行承诺时
的补救及改正情况；（3）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
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

6、除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将持有的部分股份公开发售（如
有）外，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公
司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6个月（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除前述锁定期外，在
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数的25%；在离任后的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本公司
股份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本次减持计划系大股东吴水燕

女士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吴水燕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
况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在减持时间、价格、数量
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能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督促大股东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
定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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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将于2025年3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2024 年年度报告》及《2024 年年度报告摘
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4年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3月
28日15:00至16:30时在“天山股份投资者关系”小程序上举行2024年度业绩说
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天山股份投
资者关系”小程序参与互动交流。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公司提前
向投资者征集问题，提问通道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开放。

参与方式一：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天山股份投资者关系”；
参与方式二：扫描以下二维码，依据提示，登录“天山股份投资者关系”小程

序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总裁、独立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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